
         

          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通 告    (第 04 /2019 號 )  

 

 

《 有 關「第 七 十 一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」 報 名 事 宜 》  
 
 
 

敬 啟 者：第 七 十 一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將 於 二 零 一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至  

十 二 月 十 八 日 舉 行 ，  貴 子 弟 經 老 師 推 薦 參 加 比 賽 ( 見 附 頁 ) 。 所 有 參

加 比 賽 的 同 學 ， 由 學 校 安 排 報 名 ， 費 用 由 校 方 支 付 。 ( 如 學 生 無 故 缺

席 比 賽 ， 家 長 需 向 校 方 補 回 有 關 報 名 費 用 。 ) 請 家 長 填 妥 回 條 ， 於 翌

日 將 回 條 交 回 負 責 老 師 。 有 關 報 名 程 序 如 下 :  

 
 

截 止 遞 交 比 賽 表 格 日 期  九 月 十 日 (星 期 二 )  

 
 

備 註 :  

1 )  家 長 必 須 於 九 月 十 日 (星 期 二 )或 之 前 遞 交 比 賽 表 格 給 有 關 訓 練 老 師。 
 

2 )  本 年 度 將 由 校 方 運 用 全 方 位 學 習 津 貼 以 支 付 經 老 師 推 薦 參 賽 學 生 的 報

名 費 用 。  
 

3 )  請 家 長 小 心 填 寫 報 名 表，如 需 更 改 資 料 及 更 改 比 賽 日 期，所 需 的 行

政 費 用 需 由 家 長 繳 付 。  
  

4 )  家 長 需 於 比 賽 當 天 負 責 接 送  貴 子 弟 前 往 比 賽 場 地 ， 並 於 比 賽 結 束 後

領 回 分 紙。如 賽 事 於 上 午 舉 行，請 家 長 於 比 賽 後 帶  貴 子 弟 返 回 學 校 如

常 上 課；若 賽 事 於 下 午 舉 行，則 請 家 長 於 午 膳 時 間 到 校 接  貴 子 弟 前 往

比 賽 場 地 。  
 

5 )  在 朗 誦 節 期 間，如 有 任 何 突 發 性 的 社 會 活 動，協 會 將 考 慮 到 朗 誦 節 參 與

者 的 安 全 而 必 須 取 消 個 別 或 所 有 項 目。就 此 等 被 取 消 的 項 目，協 會 將 不

另 作 安 排 。   
 

上 列 各 項 ， 敬 家 長 垂 注 ， 並 鼓 勵  貴 子 弟 積 極 參 與 。   

   此   致  

貴 家 長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校 長   

 

  鄭思思    謹啟  

      
     

 

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二 日  

 

 

 



 

 

       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通 告   (第 04 /2019 號 )  

(附 頁 )  

 

「第 7 1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」 比 賽  
 

 

負 責 老 師 :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比 賽 項 目 及 詳 細 內 容 :  
 

比 賽 項 目 編 號   比 賽 項 目 分 類  

 

 

1 )            

 英 詩 獨 誦  

  女 子 粵 語 詩 詞 獨 誦  

  男 子 粵 語 詩 詞 獨 誦  

  女 子 普 通 話 詩 詞 獨 誦  

  男 子 普 通 話 詩 詞 獨 誦  

  女 子 粵 語 散 文 獨 誦  

  男 子 粵 語 散 文 獨 誦  

  女 子 普 通 話 散 文 獨 誦  

  男 子 普 通 話 散 文 獨 誦  

  粵 語 說 故 事  

  粵 語 二 人 朗 誦  

  粵 語 宗 教 作 品  

  粵 語 歌 詞 朗 誦  

 

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                  回   條       (第 04 /  201 9 號 )   

 
      

敬 覆 者 ： 本 人 知 悉 有 關 學 校 朗 誦 節 之 報 名 安 排 ， 現 答 覆 如 下 :  

(請 在 合 適 的 內 加 號 )  
 
本 人     同 意 敝 子 弟 參 加「第 7 1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」 之 比 賽 ，  
 並 同 意 負 責 當 日 比 賽 之 接 送 事 宜 。  

 

本 人     不 同 意 敝 子 弟 參 加「第 7 1 屆 香 港 學 校 朗 誦 節 」 之 比 賽 。  

此   覆  

聖 公 會 主 風 小 學 校 長    

                 (   )年 級 (   )班 學 生 ：           (   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長 簽 署 ：                

二 零 一 九 年 九 月     日  

 


